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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有网友咨询： “请问

社保缴费是缴满 15 年吗？ 我最

近到一家新公司， 人事和我商量

说我的社保已经满了 15 年， 可

以不交了， 也不影响我退休， 而

且这样不扣我个人部分到手的钱

还要多一笔， 请问可以吗？” （2

月 17 日 《国际金融报》）

按照我国现行社保政策， 社

保缴费满15年， 是申领基本养老

待遇的最低缴费年限， 如果不再

缴费坐等退休的话， 最后拿到手

的养老金， 可能也是最低的。 确

实，不再缴纳社保，工资不需要扣

钱了， 工资当然会增加一点， 但

将影响到今后的养老金等利益。

社保缴费满 15 年可以不缴

了， 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社会保

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的

社会保障制度，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都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即

使职工与用人单位商议签订了不

参加社保的所谓“协议”， 也是

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也就是说，

如此损害职工利益的做法， 是行

不通的。

按照 《劳动法》 有关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

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同

时， 《社会保险法》 《劳动合同

法》 中亦有类似条款。 因此， 用

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是

法定义务， 不能根据劳动者或者

用人单位自己的意愿而免除， 否

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不

为职工缴纳社保， 当然是受益

方， 但却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合法

利益， 一旦发生劳动纠纷， 不仅

要为职工补交社会保险及滞纳

金， 还有可能被处以行政罚款，

可谓得不偿失。 而职工签协议自

愿不再缴纳社保， 不仅今后的养

老金受到影响， 一旦生病、 生育、

工伤或者失业时， 也将无法得到相

应的保障。

事实上， 对职工而言， 社保缴

费的年限越长， 缴费水平越高， 则

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越多， 而生

病、 工伤或者失业也可以得到保

障。 对企业来说， 依法缴费也是为

自己提供了一份保障。 比如， 在工

伤保险方面， 依法缴纳工伤保险的

单位在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 由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规定的医疗费用、

工伤待遇等， 降低了用人单位的工

伤支出风险。 可以说， 用人单位为

职工依法缴纳社保， 能规避经营或

生产中一些不确定的风险， 也是给

自己上了一道“保险”。

总而言之， 用人单位不能有短

视行为， 为了节省成本和开支， 便

诱导或强迫职工放弃缴纳社保； 而

广大劳动者也不要因为眼前工资

“增加” 的一点小利益， 就放弃自

己的长远利益， 不要等生病、 退休

时才悔不当初。 因而，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都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的劳动

法规， 依法缴纳社保等费用， 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才能得

到双重保障。

汽车消费猫腻多、 网络购物

新老问题交织、 在线会员服务乱

象频现……2 月 15 日， 中国消

费者协会发布 2022 年全国消协

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 指

出一些维权“老大难” 问题让消

费者很苦恼。 （2 月 17 日 《工

人日报》）

一些消费维权问题的确是

“老大难”， 相关案例可谓是年年

曝光、 年年处理， 却年年出现。

正如一业内人士所说， 消费维权

的难， 以前更多是“消费者找不

到有形的门， 不知道去哪里投

诉” 的单一难， 现在则是“信息

不对称‘举证难’”“自掏检验费

用‘鉴定难’”“赔偿机制不完善

‘索赔难’、 等错综复杂的难。 比

如汽车消费维权， 常因交易透明

度低， 以及消费者没能力掌握涉

及汽车的技术信息， 证明缺陷是

汽车自身的故障， 存在举证难等

问题， 极端维权方式仍在不断上

演。

消费维权“老大难” 不该

“一直难”。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

环的关键环节、 重要引擎， 对经

济具有持久拉动力。 而消费维权

难、 难维权， 不只是让消费者很

苦恼， 不同程度地损害消费权

益， 还会影响到消费对经济的贡

献度， 也就是会拖消费“后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着力扩

大内需，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

的关键作用”。 要增强消费对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必须搬掉维权

难等“拦路虎”， 只有让人们充分

感受到消费安全、 后顾无忧， 消费

意愿和潜力才会充分释放。

因此， 各地各级监管部门必须

加大监管力度， 创新监管模式， 锻

造监管合力， 着力破解消费维权

“老大难” 问题， 破除影响消费信

心恢复的障碍和堵点， 织密织牢消

费者安全保护网， 提振消费信心。

别让商品从生产到消费、 从供给到

需求卡在消费“最后一公里”。 畅

通举报渠道， 支持媒体调查， 凡被

消费者举报或媒体曝光并被坐实的

问题产品和企业， 都要彻底“清

算”， 发现一起、 严肃处理一起。

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面对商家和

企业自然维权艰难， 相关部门做好

常态监管和严肃处罚， 才是为消费

者撑腰， 保障消费者权益。

有关部门还要制订、 修改、 完

善相关政策措施、 法律法规， 强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商家和企业加

大惩罚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 早有

专家指出， 新时代的消费情况变化

快， 政策措施、 法律法规要经常迭

代升级， 以免操作性不强、 处罚力

度低， 造成违法成本低， 达不到

“杀一儆百” 的效果。 新消费时代

也要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跨地

区、 跨部门、 跨行业的信用信息共

享共用机制， 完善守信激励与失信

惩戒机制， 消费维权等难题便不会

长期无解。

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职

时要求其预交押金， 而当员工离

职时， 又以扣除各种名目的费用

为由， 不予全额退还押金。 律师

表示， 用人单位以担保或者其他

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违反了相

关法律规定， 劳动者应当运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月 17 日 《工人日报》）

不少劳动者在入职时被用人

单位要求缴纳一笔为数几千元甚

至几万元的押金 （或保证金 ），

按照用人单位的承诺或与劳动者

之间的约定， 押金大都具有制约

劳动者相关“违规违约行为” 或

对劳动者的一些赔偿、 损耗事项

进行兜底保障的功能， 而如果未

出现相关扣减因素， 押金到期或

满足一定条件后， 就应全额退还

给劳动者。 但实际上， 劳动者在

劳动合同结束或离职时， 往往被

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扣减押金。

退押金也就成了一些劳动者的堵

点、 难点、 痛点。

一些用人单位利用用工强势

地位制定入职押金规则， 设定

入职押金格式条款， 煞有介事

地拿入职押金说事， 缺乏法律

依据和效力， 也得不到法律的

保障。 《劳动合同法》 明确，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

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

件，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

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 显然， 入职押金具有违法属

性， 从用人单位设定和收取入职

押金时， 就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用人单位设定的押金规则也往

往减轻己方责任， 加重劳动者的负

担， 对劳动者不公平不合理， 既不

符合情理也不符合法理。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即便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劳动期限，

即便劳动合同尚未到期， 劳动者也

可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在试用期内提

前三日通知即可）。 如果用人单位

有“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

保护或者劳动条件” “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 “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 “损害劳动者权

益” 等情形的， 劳动者可以随时解

除劳动合同。

相关责任主体对入职押金以及

关联的扣减行为要依法说“不”，

谨防入职押金成为“侵权押金”。

劳动监察部门、 工会要加强对入职

押金问题的关注， 通过执法检查、

投诉举报渠道或法治体检， 全面收

集线索， 排查问题， 教育指导用人

单位守住劳动管理的法律底线和边

界， 摒弃错误的押金理念和做法，

依托重大损害赔偿、 竞业限制违约

金、 专项培训违约金等法定选项，

经由协商、 诉讼、 劳动仲裁等法定

路径维权； 针对用人单位收取入职

押金以及后续关联行为， 开展法

律援助、 法律咨询等活动， 支持

劳动者维权， 责令用人单位限期

整改， 退还押金， 并追究用人单

位的法律责任。 劳动者应看清入

职押金的违法属性， 增强维权意

识， 充分利用投诉、 举报、 起诉

等路径维权。 法院、 劳动仲裁机构

也应守住最后一道劳动权益保护防

线， 依据事实和法律支持劳动者的

维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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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广场舞是许多老年人喜欢的健身

娱乐活动，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年近七

旬的张先生在练习广场舞时竟然突发

疾病意外身亡， 为此家属把广场舞的

组织者告上了法庭。 老人跳“广场舞”

猝死，组织者究竟该不该担责呢？

（2 月 19 日北方网）

百家讲：

从世理上讲， 跳广场舞都是自愿

的， 组织也是临时的松散的， 组织者

主观、 客观上都没有过错， 不应让其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

六条之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

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

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

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 法院庭审认为， 组织 “广

场舞” 活动， 纯粹为丰富大家的业余

生活， 属于免费、 自愿行为， 组织者

并无过错， 且张先生的死因为心源性

猝死， 属于自身机能变化的结果， 不

是侵权法意义上损害的后果。 张先生

倒地后， 组织者第一时间采取了救治

措施， 拨打急救电话， 陪着去医院抢

救， 在其认知范围内实施了必要的救

治措施， 不能对其过于苛责。 另外，

张先生本人应提前预判自己的身体和

心理能否承受， 积极做好风险防范。

张先生家属对于亲人猝死难以接

受， 提起索赔 60 万元诉讼， 这些都

可以理解， 然而， 活动的组织者并不

存在过错， 便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杨若

事由：

一些机构和平台通过在知名网络

平台投放引流广告或内容， 鼓吹求职

者应“边搞副业边找工作”， 并诱导

他们参加所谓“免费试听， 易学习、

上手快、 好赚钱” “零基础学月入过

万” 的技能培训。 记者调查发现， 此

类“副业培训” 名目繁多， 有不少名

不副实。

（2月 19日 《新京报》）

百家讲：

副业是不占用自己工作时间的另

一份职业， 公众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

财富增量， 追求更加有品质的生活，

应该给予点赞。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曾

发布 《2020 年 90 后职场人洞察报

告 》， 有近五成的 90 后有副业 ， 这

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众对副业需求

量巨大。 为此， 副业培训也风起云涌

名目繁多 ， 可是一些商家却干起了

“广告引流—学员进群—忽悠变现—

高价售课” 的谋利套路， 不少人交完

培训费结束培训才发现被坑。

公众开拓副业没有错， 但不能让

副业培训成为砸钱的坑。 网络平台对

发布副业培训等广告信息必须认真履

行监管审核责任， 监管部门对没有切

实履行责任的网络平台要依法惩处。

个人选择副业不能盲目， 更不能被高

薪迷住双眼， 一旦培训被骗后要及时

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决不能不了

了之。 此外， 市场监管、 公安等部门

除主动加强网上监管外， 对公众投诉

和举报的线索要迅速核实迅速处置。

否则 ， 副业培训的陷阱就会越来越

多。

———李方向


